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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/新潮实业”）于 2016 年 1

月 18 日和 2016 年 1 月 19 日分别披露了《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

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》和《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股东

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补充公告》。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金志昌顺”），计划“未来三个月内，金志昌顺（含金志昌顺控股

子公司）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在二级市场，以不高于 18 元/股的价格增持

新潮实业股票，累计增持金额不少于 8 亿元人民币，但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。” 

截至目前，公司第一大股东金志昌顺正积极推进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前期相

关工作，包括注册成立新的增持主体（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）、筹集增持所需资

金等。 

截至目前，公司第一大股东金志昌顺的增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。 

公司第一大股东承诺：将在其承诺的期限内，按承诺条件完成本次增持新潮

实业股份的计划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第一大股东金志昌顺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，并及时履行

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《上海证券报》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《证券日报》披露的公告为准，请广大投资者理

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


